
新竹監獄精神疾病收容人出監轉銜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列管精神疾病收容人 

出監前三個月評估準備 

聯絡家屬 

可採取聯繫方式： 

1.依獄政資料電話聯繫 

2.協請戶籍地轄區派出所/村里長幹事協助 

家屬可接回 

 

家屬無法接回 

 1. 出監當日陪同等

待，責付家屬。 

2. 提供相關社會資

源資訊。 

1. 出監當日護送返

家，責付家屬。 

2. 提供相關社會資

源資訊。 

出監前通報/通知 

衛生科： 

1.醫師診斷評估 

2.函發出監通知書

(衛生局、警察局) 

調查科： 

1.個案晤談 

2.家屬聯繫 

3.需求評估 

有親友可協助 無親友可協助 

評估為中低度風險 多元需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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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受監護處分之收容人) 


